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这些事情您要了解 

一、《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已经 2020 年 12 月 21 日国务院第

119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二、什么是非法集资和非法集资人？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

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

吸收资金的行为。 

非法集资人，是指发起、主导或者组织实施非法集资的单位和个人；

所称非法集资协助人，是指明知是非法集资而为其提供帮助并获取经济利

益的单位和个人。 

三、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广，表现形式多样，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形

式： 

1、设立互联网企业、投资及投资咨询类企业、各类交易场所或者平

台、农民农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吸收资金； 

2、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

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 

3、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

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 

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

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 

5、其他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 

四、养老领域非法集资有哪些？ 

1、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

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进行非

法集资； 



2、打着投资养老基地、旅游考察的旗号，将老年人诱骗至所谓的基

地、养老院参观游玩，已预售床位等名义进行非法集资； 

3、一些养老服务机构、企业打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名义，承诺高

额回报，以向老年人收取会员费、床位费，欺诈销售“保健品”等手段，

实施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非法集资、传销等犯罪，给老年人造成严重财

产损失。 

五、做到“六不”，远离高息高利诱惑 

高息“诱饵”不动心 

老板“实力”不崇拜 

官方”背景不迷信 

“合法”吸储不大意 

熟人“热心”不轻信 

违规吸储不参与 

六、谨慎投资，严防非法集资陷阱 

1、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高息“理财”，高收益意味

着高风险； 

2、不被小礼品打动，不接收“先返息”之类的诱饵，记住天上不会

掉馅饼。 

3、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

订投资理财协议，不接收从业人员个人出具的任何收据、欠条；购买保险

过程中要尽量做到“三查、两配合”，即通过保险公司网站、客户热线或

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网站查人员、查产品、查单证，配合做好转账缴费、

配合做好回访。 

4、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非法集资风险提示，遇

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七、法律责任有哪些？（节选） 

对非法集资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处集资金额 20%以上 1 倍以

下的罚款。非法集资人为单位的，还可以根据情节轻重责令停产停业，由

有关机关依法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 5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不能同时履行所承担的清退集资资金和

缴纳罚款义务时，先清退集资资金。 


